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三师市监处罚〔2026〕35号当事人：第十三师红星一场马主麻压面铺
注册号：652201640104249
经营场所：新疆哈密地区第十三师红星一场友谊西路 10 号楼 16 号
经营者：马振平
身份证号码：620525********2831
2025年11月18日，本局在日常监管工作中，通过核查市场主体年报信息，并调取《个体基本注册信息》进一步核实发现，当事人自2017年至 2024年连续 8个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依法启动核查。
2025年11月19日，本局执法人员在第十三师红星一场城镇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见证下对当事人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地址（新疆哈密地区第十三师红星一场友谊西路10号楼16号）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地址实际经营主体门头招牌为“老渠****店”，现场未发现第十三师红星一场马主麻压面铺的招牌字样，同时，执法人员无法通过当事人登记注册时留存的联系方式（ 131****0581 ）与经营者马振平取得联系。
2025年11月24日，本局执法人员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结果显示，当事人仍未报送年度报告，其登记注册地址仍是新疆哈密地区第十三师红星一场友谊西路10号楼16号，未进行变更登记。
2025年11月27日，经局领导批准立案调查。
2025年12月18日，本局采用 EMS邮政快递的方式向当事人送达《第十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 该快递因当事人逾期未领取被退回。
2025年12月 25日，本局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政务网发布《第十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送达公告》，责令当事人于 2026 年1月27日前办理变更登记。截止1月29日，执法人员查询注册登记系统，当事人仍未办理变更登记。
2026年1月 29日，本局执法人员在第十三师红星一场城镇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见证下，再次到当事人注册登记地址进行现场复核，该地址经营主体仍是老渠玉石加工店，现场未发现第十三师红星一场马主麻压面铺的招牌字样，且执法人员仍无法与经营者马振平取得联系。
[bookmark: _GoBack]经查，当事人为第十三师红星一场马主麻压面铺，经营者马振平，经营状态为存续，其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新疆哈密地区第十三师红星一场友谊西路10号楼16号）， 实际经营主体为伊州区老渠****店，当事人未在该登记地址开展经营活动。
当事人2017年至 2024年连续 8个年度未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年度报告、未履行市场主体信息公示法定义务、擅自变更经营场所未办理变更登记；2025年本局先后通过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当事人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当事人仍未补报年度报告、未办理经营地址变更登记。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11月18日兵团市场监管综合审批平台查询的第十三师红星一场马主麻压面铺《个体基本注册信息》，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注册信息和本案案件来源。
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调取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连续 8个年度未申报年报及变更信息。
3.现场笔录2份、现场检查照片2张，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住所（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及与经营者马振平无法取得联系。
4.第十三师红星一场城镇管理中心出具   2024年12月 3日地址变更说明”各1份，证明新疆哈密地区第十三师红星一场友谊西路10号楼16号地址楼号变更情况。
5.伊州区老渠玉石加工店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注册经营场所实际经营主体的登记注册信息。
6.第十三师红星一场城镇管理中心出具工作证明2份，证明见证人刘小勇、刘洪顺的身份。
7.EMS邮政快递逾期未领被退回记录截图1张，证明当事人通过注册登记经营场所、电话无法联系，无人签收邮件的事实。
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政务网《第十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送达公告》截图及《第十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各1份，证明本局责令当事人限期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
9.2026年1月 29日兵团市场监管综合审批平台查询的第十三师红星一场马主麻压面铺《个体基本注册信息》， 证明当事人的登记注册地址仍未变更。
10.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函、国家税务机关的复函各2份，证明当事人税务登记情况及状态。
2026年2月26日，本局采用EMS邮政快递的方式向当事人送达本案《行政处罚告知书》(十三师市监罚告〔2026〕21号)，该快递因联系不上收件人被退回。2026年3月4日，本局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政务网发布《第十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公告》（十三师市监罚告送告〔2026〕1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任何陈述或申辩，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擅自变更经营场所未办理变更登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市场主体的一般登记事项包括：（四）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规定。
鉴于：1.本局依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告知其擅自变更经营场所的违法行为及整改要求，当事人在规定时限内仍未改正违法行为，具有明显主观过错；2.当事人连续8年未报送年度报告，未履行市场主体信息公示法定义务，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3.当事人行为导致监管部门无法通过登记地址实施监管，形成监管盲区，其经营状态、实际存续情况等关键信息无法向社会公示，破坏了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秩序和信用监管体系，违背市场公平诚信原则，造成多重不良后果。综上，当事人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市场主体未依照本条例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给予当事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三师新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哈密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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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 年 04 月 15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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